
【請接續背面】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第 2次職階人員甄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代碼】：專業職(二)外勤／郵遞業務【H6501-H6524】 

專業職(二)外勤／運輸業務 1【H6601】、運輸業務 2【H6602】 
專業科目（2）：郵政法規大意(含郵政法、郵件處理規則及郵務營業規章第 6章)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甄選類科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

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共 60題，其中【第 1-40題，每題 1.5分，占 60分】；【第 41-60題，每題 2分，占 40

分】，限用 2B鉛筆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
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 10 分；
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第一部分：【第 1-40題，每題 1.5分，共計 40題，占 60分】 
【2】1.下列何者為郵政法之主管機關？ 

內政部  交通部  

財政部  經濟部 

【3】2.下列何者非屬於中華郵政公司專營？  

遞送信函為營業  遞送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 

遞送包裹並附送與包裹有關之通知 遞送明信片為營業 

【1】3.郵政法所稱郵政公用物，不包括何者？ 

掛號郵件收據  專供中華郵政公司使用之土地 

郵用機具  郵用腳踏車 

【1】4.郵政法所稱郵政資產，不包括何者？ 

員工 不動產  動產 商標 

【3】5.中華郵政公司非依法規不得拒絕郵件之遞送，但下列何者為例外？ 

投遞人員曾被動物咬傷地點 100公尺範圍，得逕拒絕 

投遞人員曾被動物咬傷地點 300公尺範圍，得逕拒絕 

郵件規格不符中華郵政公司公告者，得拒絕 

偏遠地區不符成本之郵件，得拒絕 

【2】6.下列何項資費，得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訂定？ 

明信片 包裹 信函 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 

【3】7.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由下列何者核定發行？ 

中華郵政公司  交通部  

行政院  總統 

【2】8.已發行郵票之廢止，由下列何者核定？ 

中華郵政公司 交通部 行政院 總統 

【4】9.收件址為 2樓以上樓層之郵件，地面層未設管理服務人員者，有關其投遞方式，下列何者符合郵政法之規定？ 

一律上樓到府投遞  一律請收件人至地面層領取 

欠資郵件填寫欠資通知投入受信設備 掛號郵件請收件人至地面層領取 

【3】10.依郵政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服務人員因職務知悉他人秘密，離職後負保守秘密義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離職 2年後解除保密義務  離職 5年後解除保密義務  

離職後與在職時同樣負保密義務 離職後保密義務之期限視原工作性質而定 

【3】11.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郵件，郵政法規定之罰則為何？  

新臺幣 2千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 2千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 

拘役或新臺幣 9萬元以下罰金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4】12.無法投遞也無法退回寄件人之郵件，依郵政法規定應如何處理？ 

全部交由警察局處理  小包、包裹交由警察局處理 

具通信性質文件交由警察局處理 全部由中華郵政公司招領揭示之 

【3】13.郵件所載收件人有 2人以上者，應如何處理？ 

須問寄件人意見  須問所有收件人意見 

得向其中任何 1人投遞之  不得收受遞送 

 

【4】14.有關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寄件人以紙張或其他印刷材料印製，而不屬信函、明信片及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印刷物 

印刷物本件或封面上註記有各種文字符號，足以構成通信性質者，應按信函交寄 

申請登記之新聞紙或雜誌，發行為本身業務或特定個人宣傳者，不得依新聞紙或雜誌交寄 

明信片因黏貼附件致表面欠缺平整光滑或有突出部分者，均應裝入封套內，得按印刷物交寄 

【1】15.有關包裹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郵遞之物品，均得作包裹交寄，並無限制規定 不具通信性質之文件或表報，亦得作包裹交寄 

無法投遞之包裹，因往返詢問致內容自然變質或消滅者，中華郵政公司不負補償責任 

無法投遞之包裹經寄件人表示拋棄者，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2】16.中華郵政公司於包裹轉運期間，發現其內容易於自然變質或消滅時，為寄件人之利益，下列措施何者錯誤？ 

得不經通知或其他手續，立即變賣之。無法變賣時，得銷燬之 

須通知寄件人，並經同意後始得變賣之。無法變賣時，得銷燬之 

包裹經變賣或銷燬者，由中華郵政公司以拍照或其他適當方法存證備查 

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各項費用後，賸餘款項通知寄件人領取 

【2】17.有關郵件資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郵件上之郵票，有剪割、塗抹膠漿或已使用且經洗刷者，不為遞送 

郵件上之郵票，應逐一分開端正勻貼，不得重疊；其重疊者，失其效用 

由明信片、特製郵簡或特製信封上剪下之郵資符誌，失其效用 

郵件交付相關航空資費，以航空郵路寄遞者，為航空郵件 

【2】18.顧客交寄限時報值郵件（報值費 14元、普通資費 5元、掛號費 20元、限時費 7元）延誤送達，經查明為郵局之

過失所致者，原寄郵局或投遞郵局應憑郵件封皮退還多少資費？ 

 46元  32元  12元  7元 

【2】19.有關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限時郵件投入收件人向郵局租用之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者，以其投入時間為送達時間 

寄往國外之郵件，依寄件人要求以快遞方式收寄，由寄達郵政機構優先處理並交由專差儘速投遞者，為快捷郵件 

國際掛號函件得依寄件人之申請，限定投交收件人本人親收 

報值郵件或保價郵件之報值金額或保價金額，不得超過內裝文件或物品之實際價值 

【3】20.有關禁寄物品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寄達國禁止輸入或流通之文件或物品，除依規定送交相關主管機關處理外，退還寄件人 

郵件發現內裝放射性物品，交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鴉片、嗎啡及其他麻醉物品，一律禁止交寄 

封口用之金屬扣鈕有鋒利之邊緣，致妨害郵件處理者，禁止交寄 

【3】21.交寄或投遞之信函，郵局認其裝有禁寄之文件或物品時，其做法何者錯誤？ 

得請寄件人或收件人當面拆驗 拒絕拆驗者，不予收寄或投遞 

拆驗時，得查閱信函內容  致其他郵件受有損害者，郵局得向寄件人請求賠償 

【2】22.有關投遞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郵件投遞區域分為按址投遞區域及不按址投遞區域 

報值包裹、保價郵件、代收貨價郵件之收件地址為按址投遞區域者，郵局一律應按址投遞 

郵件應繳貨價、關稅或其他費用者，於繳清後，始予遞交 

寄交停泊港埠之船舶或其船員之郵件，向該船舶遞交，不能向船舶遞交者，得向其所屬之機關或公司遞交之 

【4】23.包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下列何者與郵件處理規則之規定不符？ 

報值、保價或代收貨價金額達一定數額以上 應由收件人自辦驗關手續或應納稅捐在規定數額以上 

應交付其他費用  重量在二公斤以上，其收件人地址車輛通行不便 

【4】24.依郵件處理規則規定，無法投遞之國內非掛號新聞紙、雜誌，退回原寄郵局，並發單通知寄件人，自通知之「多

少」日起「幾」日內至指定郵局補付郵資領回？ 

當日起五日內 當日起十五日內 次日起五日內 次日起十五日內 

【4】25.下列何者非郵件處理規則所稱之雜誌？ 

週刊 月刊 季刊  半年刊 

【1】26.下列查詢郵件期限，何者正確？ 

國際郵件自交寄之次日起算六個月 國際郵件自交寄之日起算六個月 

國內郵件自交寄之次日起算六個月 逾期限者，郵局應予查詢，並不負補償責任 

【2】27.依郵件處理規則規定，國際包裹及國際快捷郵件之補償金額，依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每件以「多少」計算

單位及每公斤「多少」計算單位，混合計算其數額？  

三十，四點七 四十，四點五 四十，四點七 五十，四點五 

 



【3】28.按址投遞地區之郵件如體積過大，無法投入信箱，應如何處理？ 

退回寄件人  逕予招領 

投交收件人或投遞於收件地址適當位置 改天再投遞 

【1】29.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不按址投遞區域之郵件，收件人用書面指定一郵局寄存其郵件，由收件人到該郵局領取，

該寄存郵件之待領期限為何？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半年 

【4】30.申請郵件改投或改寄新地址之有效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申請之次日起以一個月為限 自申請之次日起以二個月為限 

自申請之日起以一個月為限 自申請之日起以二個月為限 

【3】31.郵件經申請改投或改寄新地址已逾有效期間，應如何投遞？ 

退回寄件人  送附近郵局招領 

仍照郵件封面所書地址投遞 退回原寄局 

【3】32.某甲之住家將由基隆市中正區遷移至同市之仁愛區，新地址仍在原投遞局投遞區域內，為便利郵件之收受，其得

向郵局申請何項服務？ 

轉址 改址 改投 改寄 

【3】33.某甲從臺北市交寄高雄市報值包裹 1 件，包裹郵資 100 元、報值費 60 元，經收件人申請轉往嘉義市投遞，應另

付資費多少元？ 

 60元  100元  160元 免付資費 

【1】34.有關郵件撤回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郵件因撤回而須另付退回或改寄資費者，仍應補付 

撤回費由交通部定之 

郵件撤回後重行交寄者，免付資費 

寄件人同時寄交同一收件人並發由同一郵路運遞同一種類大宗郵件，申請撤回者，其撤回費應按實際交寄件數付費 

【2】35.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租金係按季計算，至少預付多久？ 

一季 半年 一年 二年 

【2】36.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無法投遞退回之信函，於投交之日起算幾日內退回，其退回地為原寄地者，免付資費？ 

 1 日  2日  3日  5日 

【3】37.無法投遞退回之函件，寄件人更改收件人姓名或地址再寄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須加裝封套，但須另付資費 應加裝封套，但不須另付資費 

應加裝封套，並另付資費  不須加裝封套，亦不須另付資費 

【1】38.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無法投遞或按規定不予寄遞而不能退還寄件人之郵件，應由原寄局招領揭示多久，逾期無

人領取者為無著郵件？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半年 

【2】39.按址投遞地區之各類掛號郵件收件人未攜帶印章而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者，下列投遞方式何者正確？ 

查核雙證件後投遞 得簽署全名收領 逕予招領 改天再投遞 

【3】40.有關改投之郵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包裹應另納資費 信函應另納資費 免納資費 印刷物應另納資費 

 

第二部分：【第 41-60題，每題 2分，共計 20題，占 40分】 
【1】41.有關中華郵政公司之稅捐優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公司經營之各項業務免納一切稅捐 

屬於該公司所有，而專供辦理遞送郵件業務使用之房地免納稅捐 

遞送郵件使用之郵用車輛免納稅捐 

遞送郵件業務使用之業務單據免納稅捐 

【4】42.甲寄包裹給乙，乙發現包裹封面破裂，當場表示包裹內件恐有遺失短少，但仍收受，並於隔日向郵局查詢，沒有

結果。半年後，甲主張包裹內件一部分遺失，請求補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受理，因已逾時效  不受理，因乙發現封面破裂仍收受 

不受理，因乙才有權請求補償 未逾時效，應受理 

【4】43.依郵政法規定，民營商號可否以 POST為名稱，經營民宿業務？ 

可以，因業務種類不同  須經交通部核准才可以 

須經智慧財產局核准才可以 經中華郵政公司同意者才可以 

【2】44.下列何種情形得請求中華郵政公司補償？  

收件人無異議接收郵件  因颱風致內裝名牌皮包之保價包裹遺失 

內裝賭馬彩券之掛號郵件遺失 因戰事致內裝珠寶之報值包裹毀損 

【4】45.依郵政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不得請求中華郵政公司補償？ 

包裹一部分毀損 快捷郵件全部被竊 報值郵件一部份遺失 一般掛號郵件全部毀損 

【4】46.收件人收到包裹，當場打開發現內裝之陶器有裂痕，立即要求郵件毀損之補償。郵局如欲主張「不得以毀損論」，

依郵政法規定，須符合之標準為何？ 

不論封面有無破損，必須重量沒有減少 重量不論有無減少，內裝之物品必須仍堪使用 

封面破損情形，未達到使內裝物品外露之程度 封面無破損痕跡，重量亦未減少 

【2】47.依郵政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如何處理？ 

移送地檢署 移送強制執行 由警察機關催繳 由稅捐機關催繳 

【4】48.下列何者非屬例外得交寄之活生動物？ 

蠶、水蛭  由立案機構互寄之寄生蟲 

由立案機構互寄之為消除害蟲之蟲類 寄往日本之包裹內裝夾泥土之無害活紅蚯蚓 

【3】49.有關國內掛號包裹（單件包裹以重量計費者）之補償金額，下列何者錯誤？ 

單件包裹 2公斤，不逾新臺幣五百七十五元 單件包裹 5公斤，不逾新臺幣五百七十五元 

單件包裹 9公斤，不逾新臺幣八百五十五元 超過 10公斤者，不逾新臺幣一千一百五十五元 

【2】50.有關電子函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寄件人向郵局申請登記為電子函件用戶 將文件資料傳真至投遞郵局後投交收件人  

將文件資料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至電子郵局 郵局收到文件資料列印轉成實體郵件後投交收件人 

【1】51.顧客交寄郵件以其機構之地址為收件地址者，郵件收發處拒收掛號郵件時，應如何處理？  

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退還寄件人 作無著郵件處理 公告招領 

【2.3】52.國際航空郵簡夾寄任何附件，經退還寄件人補足航空信函資費者，無法退還者，應劃去「航空郵簡」字樣及其

同義之國際郵務通用文字，其運郵郵路為何？ 

最速郵路 航空郵路  水陸郵路 任意選擇郵路 

【1.4】53.無法投遞之國際函件，未書有寄件人姓名、地址之及未以寄達國通曉之文字註明應行退回之「何種郵件」，不

予退回原寄國，逕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明信片 掛號信函  掛號小包  非掛號印刷物  

【3】54.收件人親自領取招領之各類掛號郵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交回招領郵件通知單  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加蓋印章領取 

應出示郵政存簿儲金簿  如未攜帶印章，得簽署全名代替蓋章領取 

【1】55.各類掛號函件除註明不得改投或改寄者外，收件人地址未變更，得申請寄交其地址之各類掛號函件改投遞其服務

處所或其他指定處所地址，有關本項服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項掛號函件改投之申請，仍有時間及次數之限制 

應由收件人以書面填明其姓名、原地址、改投地址，向相關郵局辦理 

申請書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郵局接受申請辦理查證時，得請申請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4】56.郵務營業規章對於郵件撤回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類郵件除依規定經扣留、沒入或銷燬者外，於未投遞前，寄件人得申請撤回 

國際郵件已離開中華郵政公司之國際互換局，得於未投交收件人前申請撤回 

寄件人申請撤回郵件，應填具申請書並簽名或蓋章，連同與原寄郵件所書相同之封面式樣，送交原寄局辦理 

寄件人申請撤回郵件，請由航空寄發者，國內加付原寄局至投遞局之航空信函起重資費 

【4】57.下列無法投遞退回之函件，何者應另付資費？ A.印刷物 B.新聞紙 C.小包 D.雜誌 

僅 A、B、C 僅 A、B、D 僅 B、C、D  A、B、C、D 

【2】58.已遞交之下列郵件，何者不得交回郵局退回？ A.保價信函 B.報值信函 C.無拆過痕跡之雜誌 D.包裹 

僅 A、B、C 僅 A、B、D 僅 A、C、D  A、B、C、D 

【3】59.有關郵件改投或改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同一地址改投或改寄同一新地址者，其申請以一次為限 

各類郵件除註明不得改投或改寄者外，如收件人或代收人地址變更，經當事人申請，均得改投或改寄新地址 

改投或改寄之申請人為公私機構時，相關申請書除蓋用機構印章外，並應經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性質複雜郵件改投或改寄之申請，郵局得拒絕之 

【4】60.有關無法投遞郵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法投遞之國內及國際包裹，依寄件人在相關包裹聯單或發遞單上批註之意旨辦理 

無法投遞之國內函件退還寄件人，無寄件人姓名、地址者，退回原寄局。但寄件人交寄時於封面上註明無法投遞

免退回者，不在此限 

無法投遞之國內非掛號新聞紙、雜誌退回原寄局發單通知寄件人至指定郵局補付郵資領回 

無法投遞之國際函件，無論封面有無寄件人姓名、地址，均不予退回原寄國，逕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